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務處9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94年4月13（星期三）上午10時10分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3樓第1會議室

主 持 人：張教務長 念台                         記錄：黃瓊霞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名單
壹、主席報告：

貳、工作報告：

【綜教組報告】

【教學組報告】

【研教組報告】

【進修推廣部報告】

參、提案討論：

【提案1】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94學年度新增系（所）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之課程規劃，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94.03.23（9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會議、94.03.30企管系新課程及新學程審議會議討論通過。

二、94學年度日間部新增暨調整系(所)班計有：植物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坡地防災及水資源工程研究所博士班、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碩士班、四技企業管理系增3班、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由農村規劃系碩士班更名)、餐旅暨遊憩管理系增1班(由餐旅管理系更名)。

94學年度進修推廣部新增系(所)及碩士在職專班計有：農園生產系碩士在職專班、車輛工程系四技、企業管理系四技。

其課程規劃表（如傳閱附件1）及中、英文摘要 (如傳閱附件2)。

辦法：決議通過後報部備查，並自94學年度開始實施。

決議： 
【提案2】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 企業管理系94年度學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經94.03.30企管系新課程及新學程審議會議討論通過。企管系94年度因組織調整,原屬企管、農企管課程演化為因應產業實際需要之學程,目前設計三個學程(如附件1).
辦法：決議通過後，自94學年度開始實施。

決議：

【提案3】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各系於92學年度第2學期起增開選修課程 (如表一)，提請追認。
說明：  

一、本案經94.03.23（9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二、各科目之中英文摘要（如傳閱附件3）「各系所新增選修課程中英文摘要」P 1~6。
表一  熱農系、生科系、機械系92學年度第2學期起新增專業選修科目表

	序號
	系、所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班級

	1
	熱農系
	Global Seminar全球研討會
	3
	碩士班一年級

	2
	熱農系
	Gene Regulation基因調控
	2
	碩士班一年級

	3
	熱農系
	Special Topics on Animal House Arrangement畜舍策劃特論
	2
	碩士班一年級

	4
	熱農系
	Special Topics on Mycology 

真菌學特論
	2
	博士班一年級

	5
	熱農系
	Directed Readings in Rural Geography鄉村地理學導讀
	3
	博士班一年級

	6
	熱農系
	Functional Foods機能性食品
	2
	博士班一年級

	7
	熱農系
	Special Topics in Organic Chemistry有機化學特論
	2
	博士班一年級

	8
	熱農系
	Special Topics on Animal Nutrition禽畜營養特論
	2
	碩士班一年級

	9
	生命科學系
	現代生物學
	3
	四技一下

	10
	生命科學系
	生物學實驗
	1
	四技一下

	11
	機械系
	機械元件設計
	3
	二進二


決議：

【提案4】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各系所93學年度擬新增專業選修課程（詳如附件2），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94.03.23（9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各科目之中英文摘要如傳閱附件3「各系所新增專業選修課程中英文摘要」P.7~47

決議：

【提案5】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擬訂定本院「有機農業學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本院94.03.23.（9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二、有機農業為我國目前重要農業政策之一，為推動國內有機農業發展，教育、培養具有機農業生產及行銷知識的農業專才，及時加入國內有機農業產業的行列，為目前重要且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規劃「有機農業學程」，可提供在校學生修習有機農業相關專業知識，並接受有機農業相關技術實習，提昇學生就業機會及能力。
三、有機農業學程「必選修科目表」、「學程設置及修讀要點」草案(如附件3)。

四、見傳閱附件3「各系所新增選修課程中英文摘要」P. 48~53。
決議： 

【提案6】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擬新增「Scientific English Speaking and Techniques of Oral Presentation科技英文口頭發表技巧」（2學分）為農學院博、碩士班共同選修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增進本院碩士班學生英文口語演講及報告能力增設本課程。

二、經農學院94年03月11日9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三、見傳閱附件3「各系所新增選修課程中英文摘要」P. 54。

決議：

【提案7】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因應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擬調整本中心之課程架構，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94.03.23.（9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二、依教育部93年9月21日台中(3)字第0930125194號函「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考試命題原則」辦理。

  三、配合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之科目，擬調整本中心開設科目，以符合當前之需求

調整內容如下：

(一)幼稚教育學程部份：

1.將原選修「幼稚園課程設計」科目調整為教育方法學課程中之必修科目。

2.必修科目「幼兒發展與保育」由原2學分調整為3學分。

3.選修科目增列「教育原理與制度」 (2學分)及「國音」 (2學分)二門課程。

(二)中等教育學程部份：

選修科目增列「國音」(2學分)一門課程。

 四、見傳閱附件3「各系所新增選修課程中英文摘要」P.55。

 五、以上課程調整案，送教務會議審查後，本中心將報請教育部備查並自94學年

度起實施。

決議： 

【提案8】                                         提案單位：技職所

案由：擬自94學年度起調整本所必、選修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94.03.23.（9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因應當前實務所需，擬調整本所必、選修課程。

  三、本所課程擬訂一門核心必修科目「技職教育理論與實務」2學分，除「專題討

論」及「碩士論文」外，其餘必修科目改列為選修科目。（如附件4）

  四、選修課科目增列「管理決策分析」 (2學分)。

  五、畢業總學分為34學分(含必修12學分、選修22學分)。

六、本案經93.10.7（93）學年度第2次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七、見傳閱附件3「各系所新增選修課程中英文摘要」P. 56。

決議： 

【提案9】                                       提案單位：農企管系

案由：農企管系碩士在職專班（花蓮班）及碩士在職進修專班課程規劃科目、學分數，提請新增併列。

說明：

一、本案經94.03.23.（9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二、農企管系碩士在職專班（花蓮班）與碩士在職進修專班之學制、教育目標相同，

兩班現行課程規劃內容有調整一致之必要，以利於系所開課、學生選課作業。

三、本案適用92~94學年度入學學生，新增科目如下表：

	學年

期別
	序號
	修別
	學分
	碩士在職專班（花蓮班）

課程規劃新增科目
	碩士在職進修專班

課程規劃新增科目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1
	選
	3
	農企業組織
	

	
	2
	選
	3
	農產價格
	

	
	3
	選
	3
	統計方法與資料分析
	

	
	4
	選
	2
	農業產銷組織專題
	

	
	5
	選
	3
	農企業法規
	

	
	6
	選
	3
	農企業商情預測分析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1
	選
	3
	休閒農業經營管理
	

	
	2
	選
	3
	農企業資訊管理
	

	
	3
	選
	3
	組織理論
	

	
	4
	選
	2
	農場企業專題
	

	
	5
	選
	2
	行銷專題
	

	
	6
	選
	3
	農企業決策分析
	

	
	7
	選
	3
	休閒農場經營專題
	休閒農場經營專題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1
	選
	3
	消費者行為分析
	

	
	2
	選
	2
	農企業網路行銷
	

	
	3
	選
	3
	農企業貿易實務
	

	
	4
	選
	2
	財務專題
	

	
	5
	選
	2
	食品企業專題
	

	
	6
	選
	3
	農企業診斷與分析
	

	
	7
	選
	3
	談判策略與技巧
	

	
	8
	選
	3
	
	食品行銷

	
	9
	選
	3
	
	園藝產品業經營

	
	10
	選
	3
	
	食品業經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1
	選
	3
	農企業科技管理
	

	
	2
	選
	2
	農企業國際行銷
	

	
	3
	選
	2
	農漁民團體專題
	

	
	4
	選
	3
	農企業投資分析
	

	
	5
	選
	2
	休閒農場規劃與活動設計
	

	
	6
	選
	2
	農企業行政管理專題
	

	
	7
	選
	3
	
	休閒農業

	
	8
	選
	3
	
	畜產品業經營


四、經94.2.25（9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同意兩班課程規劃內容新增、併列一致。

決議： 

【提案10】                                         提案單位：財金所

案由：擬於94學年度第1學期由本所洪仁杰所長開授以英語教學之「財務英文專題」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94.03.23.（9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二、依據「屏東科技大學以英語教學開授課程實施辦法」辦理，開授課程申請表、課程進度(如附件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11】                                      提案單位：應外系

案由：修正本校「英文實務課程實施要點」﹝如附件6﹞，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於94.03.23.經9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二、因應教務處草擬有關「學生參與英文能力檢定獎勵辦法」而修正。

三、如獲通過，自92學年度入學學生開始適用。

四、本案於94年3月21日經9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應用外語系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 
【提案12】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院定必修課程教學委員會組織規程」，提請討論。

說明：為提升本校學生修讀校院定必修課程之學習效果，以及增進相關課程授課教師之教學經驗分享，特研訂本規程。(如附件7)
決議： 
【提案13】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增修訂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對照表及說明如下：

二、討論通過後，自94學年度第1學期開始實施。

	序號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一、選修課之開課人數依下列原則辦理

(二) 碩士班課程選課人數，專業必修不得少於五(含)人 ，專業選修不得少於八(含)人。


	一、選修課之開課人數依下列原則辦理

(二) 碩士班課程選課人數，專業必修不得少於五(含)人 ，專業選修不得少於三(含)人。
	


決議： 

【提案14】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提案：擬增修訂本校學生選課辦法條文，請討論。

說明：因眾多學生於網路選課時不參與預選課程，造成加退選課情況紊亂。

	修正條文
	原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第十四條
	學生應依規定時間辦理加退選；逾時未辦者，不論任何理由均不得補辦。

加退選後印發之選課課程確認表，若有錯誤應親自攜帶選課課程確認表至教務處(進修推廣部)更正，每一更正科目應繳交手續費新台幣壹佰元。逾期未辦理者，視同正確無誤，即以選填資料為準，學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日間部學生確認無誤者不須繳回選課課程確認表，進修推廣部學生則需繳回。
	學生應依規定時間辦理網路預選次學期課程，預選學分數不得低於次學期規定應修最低學分數之1/3。

網路預選人數符合最低開課人數之課程，於次學期辦理退選時，可退選之人數以至最低開課人數為限。


	1.若干學生未於規定時間內預選次學期課程，致統計符合開課人數不正確，影響開課異動情形頻繁

2.本條為增列

	第十五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本校學則或相關規章辦理。
	學生應依規定時間辦理加退選，加退選學分數不得超過網路預選學分數之1/3（總學分數仍依本校各系（所）規定學生每學期所修之學分數）；逾時未辦者，不論任何理由均不得補辦。

加退選後印發之選課課程確認表，若有錯誤應親自攜帶選課課程確認表至教務處(進修推廣部)更正，每一更正科目應繳交手續費新台幣壹佰元。逾期未辦理者，視同正確無誤，即以選填資料為準，學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日間部學生確認無誤者不須繳回選課課程確認表，進修推廣部學生則需繳回。
	原第十四條修正為第十五條


	第十六

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提

請校務會議審議，經校長核定，

報請教育部備查後發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第十七條
	1.原第十五條修正為第十六條。2.原十六條修正為第十七條


決議： 

【提案15】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學生參與英文能力檢定獎勵辦法(草案)」（如附件8），請 討論。

說明： 為提升本校學生英文能力，鼓勵學生參加並通過英文能力檢定，特訂定本辦 (草

案)。

辦法：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決議：

【提案16】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本校「教師員額統籌分配暨管控作業要點」（如附件9），請討論。

案由：依「國立大專校院員額請增及管控原則」及教育部93年5月11日台高（一）字第0930059156號函辦理。

說明：本校「教師員額統籌分配暨管控作業要點」草案經本校93年5月10日第4次

主管會報討論通過在案。

決議： 
【提案17】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94年3月31日台技（四）字第0940040368號函說明修正意見、本校93學年度第4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及94年2月3日主管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校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10）。 

三、通過後提本校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提案18】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93學年度第1學期更改學生成績申請案，提請  確認。

說明：計有自然與生命科學等6個科目（詳如附件11）
決議： 
【提案19】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工學院生物機電學程擬增「生物儀器與量測」課程與「生物儀器學」課程並列，

請討論。

說明：

  一、「生物儀器學」為生物系統工程系92學年度新訂課程，與舊課程「生物儀器與

量測」課程內容相似，擬請准予並列，以使本（93）學年應屆畢業生能取得學

程証書。

二、經生物系統工程系93年12月23日9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三、經工學院94年03月14日93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本學程的課程如下：

	編號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支援科系

	1
	生物學
	3
	

	2
	機電整合/機電工程
	3
	生工系/車工系

	3
	機構學
	3
	生工系/機械系/車工系

	4
	應用電子學/應用電子學及實習/電子學與電子學實驗
	3/2+1/2+1
	機械系/生工系/車工系

	5
	光機電系統整合概論
	3
	車工系

	6
	工程光學
	3
	車工系

	7
	生物儀器學/生物儀器與量測/感測系統原理與實務
	3
	生工系/車工系

	8
	生物生產機械及實習(上)
	2+1
	生工系

	9
	生物生產機械及實習(下)
	2+1
	生工系

	10
	生物技術量產工程
	3
	生工系


決議： 
【提案20】                                 提案單位：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案由：修訂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終身教育學程」相關課程案（如附件12），請 討論。

說明：

一、擬重新設計「終身教育學程」相關課程，分為「終身學習能力」、「家庭與親職教育」、「生活教育與社區參與」三大領域，讓學生學習多元化終身教育之範疇與學科，在不同領域推動繼續教育。

二、本案修正通過後自93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惟舊生亦可選擇適用本方案。

三、經人文學院94年3月15日9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決議：

【提案21】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修習教育學程之研究生於完成論文口試後，延長修業年限期間，每學期最高修

習之學分數可否比照大學部學生最高選課數之上限案，請 討論。

說明：

1、 依教務處轉知「學生連署請願書」(如傳閱附件5)辦理。

2、 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第四條第五款說明「研究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由各系(所)定之，惟不得多於十五學分（含大學部及學程課程之學分），…」。 

3、 研究生完成論文學位口試後，延長修業年限之原因係為修習教育學程及任教專業課程，該階段其修習之課程均屬各系所大學部之課程。

4、 因新修訂之師資培育法中規定：「如需認證國中領域教師證書，比舊制學生補修多20學分以上」。

5、 每年4月僅舉行一次教師資格檢考試，為協助學生順利實習、應考，以取得合格教師證，具畢業資格之學生宜比照大學部給予選課學分數上限。

六、 擬請考量上述，且因應教師就業市場及學生個人生涯規劃因素，惠予研議。 

決議：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1

PAGE  
9

